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意见
及理
由

1

封存、没收
、销毁违规
调运的植物
、植物产品

无

  《植物检疫条例》(1983
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1992
年5月13日国务院令第98号
修订施行)第十八条第三
款：“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
运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植物
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
收、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
。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
担。”

单位
、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告知
1.告知责任：对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告
知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
费

保留

决定
2.决定责任：对调查中已查明的事实、证据
等，应当进行记录和核对，报请本单位负责
人批准，作出行政强制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扣留、封存、没收、销毁违规
调运的植物、植物产品应当开列物品清单，
告知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力。需要进行
检验或鉴定的，应当送检，并填写检验结果
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妥善保管被扣留、封存
的植物产品、场所、设备及相关财物。没收
、销毁或责令改变用途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
理由和依据。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
监管

4.监管责任：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
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应当销毁的，依法
销毁；应当改变用途的，依法监督当事人改
变植物产品用途；应当解除扣留、封存的，
要作出解除扣留、封存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 0375-652267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652267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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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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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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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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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及理
由

2

封存、扣押
非法研究、
试验、生产
、加工、经
营或者进口
、出口的农
业转基因生

物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五条：“查封、
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
措施：(五)在紧急情况下，
对非法研究、试验、生产、
加工、经营或者进口、出口
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封存

或者扣押。”

种子
生产
、经
营者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无

告知

1.告知责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
人到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
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
济途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
费

保留

决定

2.决定责任：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决定实施封存、扣押
的，应制作并当场交付封存、扣押决定书和
清单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依法封存、扣押非法研究、试
验、生产、加工、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农
业转基因生物。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30日

30日，经

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
准，可以

延长30日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对封存、扣押的场所、设
施或者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
损毁。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
清事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责任

服务电话：  15836903868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652267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共
同实施
部门

审批证件
名称及有
效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意见
及理
由

3

查封、扣押
检测不符合
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的
农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二十五条：“查封、
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九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
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
场检查，调查了解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有关情况，查阅、
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
的记录和其他资料；对经检
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的农产品，有权查封、扣
押。”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告知

1.告知责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

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

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充

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
费

保留

决定
2.决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
应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依法封存或者扣押与案件有关的植
物品种的繁殖材料，查阅、复制或者封存与案件

有关的合同、帐册及有关文件。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30日

30日，经

行政机关
负责人批

准，可以

延长30日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管责任：对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

者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或者损毁。采

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法

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  15836903868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652267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结果
及理
由

4

查封、扣押用
于违法生产饲

料的饲料原料

、单一饲料、

饲料添加剂、
药物饲料添加

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用

于违法生产饲
料添加剂的原

料，用于违法

生产饲料、饲

料添加剂的工
具、设施，违

法生产、经营

、使用的饲料

、饲料添加
剂；查封违法

生产、经营饲

料、饲料添加

剂的场所

无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

条例》（2011.11.15国务院令

第609号公布）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

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

列措施：……（三）查封、扣

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饲
料的饲料原料、单一饲料、饲

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法

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于
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工具、设施，违法生产、经营

、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

（四）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
料、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

原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
的原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工具

、设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

加剂；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场所，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并予
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

监管

4.事后监督责任：对违法生产、经营饲料、
饲料添加剂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措施类）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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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证
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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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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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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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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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5
查封、扣押

假、劣兽药
无

    《兽药管理条例》

（2004.04.09国务院令第404号

公布）第四十六条:“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时，对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

劣兽药的，应当采取查封、扣

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自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需要

检验的，应当自检验报告书发

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
否立案的决定；不符合立案条

件的，应当解除行政强制措

施；需要暂停生产、经营和使

用的，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按

照权限作出决定。未经行政强

制措施决定机关或者其上级机
关批准，不得擅自转移、使用

、销毁、销售被查封或者扣押

的兽药及有关材料。”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是有证据证明可能是假、

劣兽药，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并
予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督责任：对违法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

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措施类）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结果
及理
由

6

查封、扣押

不符合乳品
质量安全国

家标准的乳

品以及违法

使用的生鲜
乳、辅料、

添加剂；查

封涉嫌违法

从事乳品生
产经营活动

的场所，扣

押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
工具、设备

无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2008.10.09国务院令第536

号公布）第四十七条：“畜牧兽

医、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

部门在依据各自职责进行监督检
查时行使下列职权：……（四）

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乳

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以及

违法使用的生鲜乳、辅料、添加
剂；

（五）查封涉嫌违法从事乳品生

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进行监督
检查时，行使下列职权：……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

符合乳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生鲜

乳；（五）查封涉嫌违法从事生
鲜乳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

用于违法生产、收购、贮存、运

输生鲜乳的车辆、工具、设备；

……。”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行政强制

有关手续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

标准的乳品以及违法使用的生鲜乳、辅料、添加

剂；是否属于违法从事乳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场
所，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催告当事

人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并予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督责任：对违法生产、经营不符合乳品

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执行类、加处罚款）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结果
及理
由

7

当事人逾期
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

到期不缴纳

罚款的，每
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

（一）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
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

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加处罚款；……。”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

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加处罚款超过三十

日，以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
告相对人履行义务，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权和申辩权。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

进行记录、复核。依法作出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

以强制执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或日常监管等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手段加强事后监管，防止

类似违法行为发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执行类、代履行）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结果
及理
由

8

强制拆除在

临时占用的

草原上修建
的永久性建

筑物、构筑

物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在临

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

筑物、构筑物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
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拆除；逾

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属于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
修建的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催告当事人履行

义务，制作催告书，并予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督责任：通过现场检查防止违法行为的

发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执行类、代履行）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结果
及理
由

9

代为恢复临

时占用草
原，占用期

届满，用地

单位不予恢

复的草原植
被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临时

占用草原，占用期届满，用地

单位不予恢复草原植被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

恢复；逾期不恢复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
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

违法者承担。”

单位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属于临时占用草原，占用

期届满，用地单位不予恢复草原植被的情况，催

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制作催告书，并予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督责任：通过现场检查防止违法行为的
发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措施类）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意见
及理
由

10

查封、扣押

染疫或者疑
似染疫的动

物、动物产

品及相关物

品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可以采

取下列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

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

务，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有关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

碍：……(二）对染疫或者疑似
染疫的动物、动物产品及相关

物品进行隔离、查封、扣押和

处理”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审查是否是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

物、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催告当事人履行义

务，制作催告书，并予以公告。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做出是否

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制作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送达执法文书，实施强制执行或委

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督责任：检查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

、动物产品及相关物品是否经过无害化处理。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执行类、加处罚款）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意见
及理
由

11

当事人逾期

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
到期不缴纳

罚款的，每

日按罚款数

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

（一）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

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

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依法作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
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加处罚款超过三十日，以下达整

改通知书等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催告相对人履行义

务，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2、决定责任：核实违法事实，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

、复核。依法作出决定。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

制执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或日常监管等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手段加强事后监管，防止类似违法

行为发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 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职权类别：行政强制（执行类、代履行）



序
号

职权名称
子
项

实施依据
实施
对象

实施
机构

其他
共同
实施
部门

审批证
件名称
及有效

期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处室

承
诺
时
限

法定时
限

收费
情况
及依
据

调整
意见
及理
由

12

对饲养的动物

不按照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计
划进行免疫接

种的；种用、

乳用动物未经

检测或者经检
测不合格而不

按照规定处理

的；动物、动

物产品的运载
工具在装载前

和卸载后没有

及时清洗、消

毒的，由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

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由动
物卫生监督机

构代作处理，

所需处理费用

由违法行为人
承担，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

疗机构、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

理，所需处理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
担：

（一）对饲养的动物未按照动物疫

病强制免疫计划或者免疫技术规范
实施免疫接种的；

（二）对饲养的种用、乳用动物未

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要
求定期开展疫病检测，或者经检测

不合格而未按照规定处理的；

（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规定定期
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的；

（四）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

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未按照规定及时
清洗、消毒的。

单位

和个

人

宝丰
县农

业农

村局

无

催告

1、催告责任：出示执法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告知
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

辩。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不收费

决定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执行
3、执行责任：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

制执行。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事后监

管

4、事后监管责任：通过现场检查或日常监管等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手段加强事后监管，防止类似违法

行为发生。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375-7135181          投诉机构： 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5-7135191

受理地点：宝丰县科技路中段农业农村局


